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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接受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聘请，指派律师出

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6年 5月 7日召开的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并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

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 4月 11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向公司股东发布了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会议通知。经核查，

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时间、召开方式、内容、现场会议地点，并说明了有权出

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电话、联系人的

姓名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月 7日 14:00起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

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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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股东

会召开的实际时间、方式、会议审议的事项与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方式、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可以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本所律师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57人，代表股份 315,233,61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69%（注：截至目前因公司已累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在计算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总股本

为 1,098,802,720股，下同）。

其中：

（1）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50人，代表股份 37,719,708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4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7,591,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642,00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43%。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董

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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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集人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并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会的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股东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由当场推选的代表按《公司

章程》和《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会无临时提案，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本

次股东会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

决；没有否决或修改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要求，

本次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

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且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8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12％；反对 606,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3％；

弃权 24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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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872,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34％；反对 606,2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72％；弃权 2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95％。

2、《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6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0％；反对 606,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3％；

弃权 26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852,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7％；反对 606,2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72％；弃权 2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12％。

3、《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50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反对 60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9％；

弃权 1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99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94％；反对 604,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34％；弃权 1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1％。

4、《公司 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58,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4％；反对 614,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9％；

弃权 26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844,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97％；反对 614,5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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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92％；弃权 2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12％。

5、《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79,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1％；反对 616,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6％；

弃权 23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865,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59％；反对 616,6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47％；弃权 2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94％。

6、《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6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9％；反对 63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6％；

弃权 24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846,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2％；反对 632,3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63％；弃权 2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95％。

7、《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0,551,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48％；反对 4,43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83％；

弃权 2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3,037,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877％；反对 4,43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97％；弃权 2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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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 2026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17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8％；反对 776,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2％；

弃权 28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663,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88％；反对 776,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3％；弃权 2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39％。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173,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6％；反对 761,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7％；

弃权 29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65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890％；反对 761,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97％；弃权 2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14％。

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均

为普通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通过；上述议案 3为特别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前述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的有效表决通过。本

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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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通过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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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徐 晨 张馨云

陶宇珏

2026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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